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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2026 年度应急管理领域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科学规范开展监督检查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要求，结合友谊路街道实际，编制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2026

年度应急管理领域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。

一、编制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；

（二）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；

（三）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实施意见》；

（四）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

的实施意见》；

（五）《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应急管理系

统安全生产分类分级执法的意见》；

（六）国家和本市其他安全生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

范性文件。

二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按照市政府下沉街镇应急管理领域事项，科学合理安排年度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范围和数量，有机统一“抓重点”与“全覆盖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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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既“无事不扰”又“无处不在”。强化街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执

法检查与安全生产管理队伍指导巡查相衔接、街镇普适性监督检

查与区级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专业性执法处罚相衔接，建

立健全与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安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模

式，显著提升监督检查质量和效能，坚决守牢友谊路街道生产安

全底线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

1.突出检查计划的统筹和衔接。聚焦市政府下沉街镇的应急

领域 1项行政检查事项所涉及的 59项检查情形，整合国家、市、

区部署的各类专项行动要求，推动落实安全生产监督检查“综合

查一次”。聚焦实体型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“全覆盖”检查，

并做好与区级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年度计划的衔接。

2.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底数排摸。持续推动辖区内工贸行业生

产经营单位底数和基本情况的排摸梳理，按照分类分级监管原

则，涉及重点检查单位的及时向区级应急管理部门报送，非重点

检查单位及时增补进街镇检查对象库，持续完善生产经营单位安

全风险标签，严格把控安全风险监管措施。

3.与巡查指导帮扶协同开展。树牢“以服务促监管”理念，在

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同时，可会同安全生产管理队伍

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、行业专家等，同步开展指导帮扶，切实

提高生产经营单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

的能力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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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及时报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。对于现场监督检

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，加强与区级应急

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沟通联系，经研判确需执法处罚加以惩

戒警示的，及时整理相关违法线索、执法文书和初步采集的证据

材料，书面报告区级应急管理部门立案调查，并协同做好督促整

改闭环等工作。

5.落实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和重点时段管控。结合全年安全生

产监督检查计划，在“两会”、法定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，组织开展

安全生产专项检查。配合区级部门开展各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。

三、监督检查的方式、事项和对象

（一）检查方式

按照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要求，使用统一的执法信息化系

统、运用“检查码”开展现场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检查事项

按照《上海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首批行政执法事项目

录清单》，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开展监督

检查。在现场监督检查时，对照该事项涉及的检查情形，逐一确

认各检查要点是否符合，做好现场检查记录。对高频检查情形逢

检必查，对中频检查情形精准检查，对低频检查情形无事不扰。

（三）检查对象

街镇应急领域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以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

商贸等工贸行业为主，排除市、区两级应急管理部门重点检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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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要建立健全并动态更新街镇检查对象库，按照街镇检查对象

库开展有计划抽查，抽查比例 100%。原则上，对同一单位 1年

有计划检查一般查 1次，有特别需要的不超过 2次。

四、监督检查安排

按照“统筹兼顾、分类分级、突出重点、提高效能、守牢底

线”的原则，全年有计划检查 15家次。

1.与区级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联合检查（4家次）；

2.与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联合检查（0家次）；

3.单部门检查（11家次）。

为确保全年检查工作顺利实施，将根据实时统计分析情况，

对季度、月度计划动态调整。


